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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1）浙 0109 执 7507 号案件
说明函
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受贵院委托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辛店路 1 号清花园8 栋-1 至 3 层 8-9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。应法院要求，现将本次估价进度说明如下：
2023年12月27日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资料。
2024年1月11日与法官一同前往现场勘查，现场告知需对装修价值进行评估，需当事人配合提供装修材料。
2024年1月15日与当事人联系提供装修相关合同、发票等，当事人回复需与装修公司沟通查找。
2024年1月23日，当事人提供一份《施工承包合同》，仅有承包总价，无明细，与当事人沟通需提供详细清单资料，当事人同意再与装修公司沟通补充。
2024年2月19日，与当事人沟通需提供装修工程清单，包括工程量，单价总价等。
2024年2月27日，当事人表示发票凭证已找不到，会尽快提供装修工程清单。
2024年3月3日，当事人提供《淋浴房采购及安装合同》、《全屋定制合同》，并表示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还在催装修公司。
2024年3月5日，收到法院电话催进度并告知当事人周内需出具报告。
2024年3月6日，当事人表示已与法官沟通，报告可推迟至2024年3月13日提供。
2024年3月8日，当事人提供《北京市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》及其附件，我公司收到合同后即刻开展装饰装修工程专家咨询、市场询价等工作。
2024年3月13日，完成报告初稿，并发送电子版报告于法院。
2024年3月18日，收到法院回复，可出具报告。
2024年3月20日，我公司寄出纸质版报告及光盘。

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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